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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联合国的统计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代表贫富差别)超过正常指标范围，即贫富差别
已进入不合理的状态。  
   
    在我看来，贫富两极分化作为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并非需要基尼系数这样的指标来提示，也
不用某某富人被杀那样的极端事件来警告，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时期必须面对的问题。贫富两极分
化也并非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凡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过
去的几十年一直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心议题之一，每届总统大选都是焦点问题之一。  
   
    8月17日，早报刊登“富人对缩小贫富差距负有更大责任”评论文章，该文以基尼系数超标为由
头，强调富人在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决定性作用。不可否认，该文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但在我看来，
“富人对缩小贫富差距负有更大责任”的说法却值得商榷。  
   
    这样的提法在表面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既然贫富差距涉及到富人与穷人，如果富人多负些责任
(比如依法纳税、慈善等等)，就可能缩小贫富的差距。但是，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容易使人过多地注意贫富
差距的表象，而忽视其根源所在。富人的收入包括不合法的收入不只是与他们自身有关系，而且与社会法
规和市场机制有更大的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法规和市场机制是决定的因素。  
   
    社会成员之间机会不平等导致经济状态不同，比如教育不公的问题就是造成中国城乡机会不平等的
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良好的教育是致富的基础之一。如果政府对农村多投入一些教育资金，城市的
教育经费的比例就会相应地减少。这不仅涉及到富人，也影响到所有城市的人。因此，这是富人要负责的
事情，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当然这并不等于是说，富人对贫富差距的责任就轻了，因为即便是按同一税率富人也应该是交更多
税。而对于富人依法纳税，不仅富人自己要自觉，而且国家税务机构要监督执行，对于偷税漏税的，政府
要依法惩处。对于未设立的税种比如财产税等，立法机构可以按程序设立。  
   
    在美国，财产税基本是富人对穷人的资助，因为财产税大部分用于公立学校，而富人大多上私立学
校。当然，对富人也基本公平，因为公立学校的门是向所有的人开着的。美国的各级立法人员都是由选民
选出，他们自然要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只是少数富人的利益。  
   
    增加税种和税率，可以为国家暂时增加财政收入，但对于企业和个人，税的负担到一定程度，就会
影响经济的发展，反而减少国家税收，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反会通过减税以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
税收的高低是一个平衡点，既要让各层次的人有公平的税收贡献，又要考虑到适当的税收负担，这是由市
场机制来确定的，政府不应指望企业和个人不按市场机制来考虑税收对投资和利润的追求。  
   
    富人也应该积极参与扶贫等慈善事业，但创造就业和缴纳税款应该是帮助解决贫富差别的更重要的
社会责任，而这与社会法规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